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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述 》預算‧決算

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

之審議經過

　李培源、張正輝（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、科長）

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於 110 年 1 月 29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為記錄此重要審議過程及總預

算公布後之後續處理情形，特撰文說明供各界參考。

壹、前言

為回應全民監督國會聯盟

（下簡稱公督盟）有關依限完

成總預算案審議之訴求，立法

院游院長於 109 年 9 月 28 日

就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

審查日程，召開朝野黨團協商

會議獲致結論，依預算法第 51

條所定期限排定預算審查日程

表，為近年立法院首見，亦獲

致公督盟的肯定。惟因萊豬議

題成為朝野攻防重點，壓縮院

會處理重要法案時間，至 12 月

31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

結束，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

算案仍未能完成審議。嗣立法

院召開臨時會，經朝野黨團密

集協商處理，於 110 年 1 月 29

日完成三讀程序。本文依照立

法院審議總預算案程序，以委

員會審查、朝野黨團協商及完

成三讀劃分為審議三階段，分

別記錄重要過程，提供各界參

考。

貳、審議第一階段

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

案經依預算法規定提報 109 年

8 月 13 日行政院第 3714 次會

議通過後，於 8 月 31 日送請立

法院審議，其中歲入共編列 2

兆 450 億元，較 109 年度預算

數 2 兆 1,070 億元，減列 620

億元，約減 2.9％；歲出共編

列 2 兆 1,615 億元，較 109 年

度預算數 2 兆 776 億元，增加

839 億元，約增 4％。以上歲

入、歲出相抵差短為 1,165 億

元，連同債務還本 850 億元，

合共須融資調度財源 2,015 億

元，以舉借債務 1,915 億元及

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00 億

元予以彌平。

立 法 院 於 109 年 9 月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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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邀請行政院蘇院長、主計長

及財政部長列席報告 110 年度

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經過及

內容概要，並答復委員質詢。

報告中特別指出，未來在全球

經濟隨疫情發展面臨高度不確

定性下，國內經濟財政仍存壓

力，為降低風險，並堅守財政

紀律，110 年度總預算案之編

製，在衡諸國內外經濟情勢，

兼顧因應疫情、未來施政重點

與國家發展需要，恪遵預算法、

公共債務法及財政紀律法等規

定，並於總預算搭配特別預算

通盤考量之原則下辦理，期透

過預算資源之妥善分配與利

用，具體落實全齡照顧、產創

升級、均衡城鄉發展、保障弱

勢及強化國防等施政重點。

經過行政院蘇院長及相關

部會首長列席答復質詢後，主

席立法院蔡副院長宣告決定，

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

分送各委員會審查。嗣 110 年

度總預算案經各委員會審查結

果，歲入部分淨增列 71 億元，

主要係增列稅課收入 67 億元

（包括證交稅 54 億元）、財政

部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 億元；

歲出部分計刪減 11 億元，主

要係減列國防部主管後勤及通

資業務等經費 5 億元、國家發

展委員會「國家檔案典藏及服

務建設計畫」3 億元。另有提

案刪減國防部所屬潛艦國造第

2 階段原型艦籌建經費 105 億

元，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

屬預算 24 億元等，計 135 億元

保留送朝野協商或院會處理。

參、審議第二階段

110 年度中央政府公務預

算部分審查總報告經財政委員

會綜合整理後，函請議事處提

報立法院院會決議交付朝野黨

團協商。立法院游院長於 110

年 1 月 11 日首次召開朝野黨團

協商，決議請各黨團於 1 月 18

日下午 5 時前，將 110 年度中

央政府總預算案之提案，送至

財政委員會彙整。    

各黨團所提各項歲入預算

增刪、歲出預算刪減、凍結項

目及主決議等提案共 3,698 案

（含委員會保留提案 123 案），

立法院游院長於 110 年 1 月 21

日召開朝野黨團協商，考量提

案件數龐大，為利後續協商效

率，請行政部門向提案委員與

各黨團進行雙向說明，落實溝

通；嗣經各部會積極溝通後，

可接受及撤案計 1,482 案，待

處理提案件數降為 2,216 案，

歷經 1 月 22 日及 1 月 25 日至

28 日 5 天朝野黨團密集協商逐

案處理後，最終保留 133 案待

院會表決。

各黨團並就通刪項目及總

刪減數協商達成共識，參酌以

前年度總刪減比率、通刪用途

別科目及各科目刪減比率，決

議歲出總刪減數以 255億元（約

1.18％）為目標。通案刪減用

途別項目包括：

一、減 列 大 陸 地 區 旅 費

40％。

二、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

訓練費（不含現行法律明

文規定支出）5％。

三、減列委辦費（不含現行法

律明文規定支出）5％。

四、 減 列 房 屋 建 築 養 護 費

5％。

五、減列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

費 5％。

六、減列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

費 5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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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減 列 軍 事 裝 備 及 設 施

3％。

八、減列一般事務費（不含現

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）

5％。

九、減列政令宣導費 20％。

十、減列設備及投資（不含現

行法律明文規定支出及資

產作價投資）6％。

十一、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

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

（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

定支出）5％。

十二、減列對地方政府之補助

（不含現行法律明文規

定支出及一般性補助

款）5％。

十三、如總刪減數未達 255 億

元（約 1.18％），需另

予補足。

肆、最後審議階段

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

案歷經委員會審查、朝野黨團

協商處理完竣，立法院隨即排

入 110 年 1 月 29 日院會議程，

先就協商無爭議部分進行二讀

程序，至保留待院會表決案件

133 案，經各部會再密集溝通

後，撤案及文字修正通過計 16

案，餘 117 案進行逐案表決後，

於同日 18 時 2 分由蘇院長宣布

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照

審查報告修正通過，完成三讀

程序。茲將審議總結果說明如

下（下頁附表）：

一、歲入原列 2 兆 450 億元，

審議結果淨增列 84億元，

改 列 2 兆 534 億 元， 較

109 年度預算數 2 兆 1,070

億元，減少 536 億元，約

減 2.5％。上開審議淨增

列數 84 億元，主要係增

列稅課收入 67 億元與財

政部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

2 億元。

二、 歲 出 原 列 2 兆 1,615 億

元， 審 議 結 果 減 列 256

億元，改列 2 兆 1,359 億

元，較 109 年度預算數 2

兆 776 億元，增加 583 億

元，約增 2.8％。上開審

議 減 列 數 256 億 元， 主

要刪減項目有大陸地區旅

費、國外旅費、出國教育

訓練費、委辦費、房屋建

築養護費、車輛及辦公器

具養護費、設施及機械設

備養護費、軍事裝備及設

施、一般事務費、政令宣

導費、設備及投資、對國

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

間之補助、對地方政府之

補助等。

三、以上歲入歲出差短數 825

億元，連同債務還本 850

億元，合共須融資調度

1,675 億元，全數以舉借

債務予以彌平（占歲出

7.8％），較原列預算數

1,915 億元，減少 240 億

元。

四、立法院另通過多項重要決

議須行政部門配合辦理，

包括：

（一）為利公開透明，自 111

年度起各機關編列政策

宣導經費應於單位預算

書或附屬單位預算書中

以表列方式呈現預算科

目、金額、預計執行內

容。

（二）政府各機關編列廣告費

用及宣傳費用，須符合

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

定，按季將辦理方式、

政策效益及執行情形函

送立法院備查。

（三）請行政院研擬訂定各主

管部會應於官網公開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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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　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暨融資
　　　調度審議情形

單位：億元

項　目 原預算案
歲入歲出 
審議增減數

改列數

一、歲入 20,450 84 20,534

二、歲出 21,615 -256 21,359

三、歲入歲出差短 ( 賸餘 ) 1,165 -340 825

四、債務之償還 850 - 850

五、尚須融資調度數 2,015 -340 1,675

　（一）債務之舉借 1,915 -240 1,675

　（二）預計移用以前年度

　　　　歲計賸餘調節因應

　　　　數

100 -100 -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。

訊之一致標準，並適用

於公股具主導權（董、

總由政府指派）之再轉

投資公司，衡量建立彙

整資料之可行性。

（四）請法務部加強督促各主

管機關於 3 個月內儘速

完成政府捐助之財團法

人相關規範之訂定，及

依財團法人法第 56 條

第 3 項規定，於網站主

動公開政府捐助之財團

法人之預算、決算書及

定期查核情形。

（五）為維護我國資安安全，

要求行政院確實盤點各

級機關現行中國品牌或

中國所實質控制廠商品

牌設備之情形，並於

110 年底前汰換，各項

採購不得採購中國品牌

或中國所實質控制廠商

品牌之設備，並應於採

購驗收時嚴格把關，並

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各

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

告。

 （六）各行政部門應落實遵守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相關

規定，將公聽會與稅式

支出評估完成後，併同

法案送立法院審議。

伍、結語

近年來國內經濟穩健成

長，加上政府落實各項支出檢

討，國家財政持續改善。因受

疫情影響，為防控疫情蔓延及

減緩對國內經濟造成的衝擊，

須提出特別預算辦理各項防治

及紓困振興措施，致整體歲入

歲出差短擴大，預估至 110 年

底累計債務餘額占前 3 年度

GDP 平均數之 32.1％，仍符合

公共債務法規定上限，整體預

算已在疫情嚴峻挑戰下，盡力

謀求經濟發展與財政穩健之平

衡。面對後疫情時代全球政治

經濟秩序的改變及挑戰，亟需

以穩健的財政量能為基礎，為

維持中長期財政健全，主計同

仁應積極協助機關強化資源配

置、提升支出效能，及推動各

項開源節流措施，讓有限資源

發揮最大效益，以確保國家的

發展、安定、繁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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